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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

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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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被

任何人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

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26日在指定媒体发布了《乐普（北京）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 10:0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董

事长蒲忠杰先生主持。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按照相关规定

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

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计269人，代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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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988,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09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12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50,053,08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222%。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

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报摘要》的议案 

6. 《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7. 《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8. 《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

公司》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13.1 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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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发行时间 

13.3 发行方式 

13.4 发行规模 

13.5 GDR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13.6 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率 

13.7 定价方式 

13.8 发行对象 

13.9 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13.10 承销方式 

14. 《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6. 《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7. 《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8.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

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19. 《关于制定<公司章程（草案）>及其附件（瑞交所上市后适用）》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表决以

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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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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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李  娜 

 

经办律师：         

                                                      孙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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